附件3
承诺函
本单位拟作为参选机构参与西安中京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坊”）预重整案中介机构选聘工作，现就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本单位在本次选聘工作中向临时管理人提交的参选文件及其他信息、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单位符合本次参选条件，与中京坊不存在利害关系，与本项目不存在应当回避、依法禁止或限制承担本项目服务、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利益冲突的情形。
3、本单位承诺对参与中京坊预重整案中介机构选聘评审会过程中以及后续提供服务过程中取得、接触、获取、知悉的中京坊任何未公开的资料、信息等（以下简称“保密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向任何第三方及任何媒体透露，并保证该等保密信息仅用于本单位参与中京坊审计、评估或财务顾问工作有关的目的。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并赔偿各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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